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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II .9  重要事件通知指引  

 

 

引言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規例》（《規例》）第 62 (1 )條訂明，

如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知悉有性質重要的事件發生，該受託人必須：  

( a )  在知悉該事件後三個指明工作日內，給予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

局（管理局）列出該事件的詳情的書面通知，但在指引中指明為

本段不適用的事件除外；  

( b )  備存該事件的詳情的紀錄；  

( c )  准許管理局在日常辦公時間內的任何合理時間查閱該紀錄；及  

( d )  按以下規定給予管理局書面通知：  

( i )  有關通知須列出管理局所要求的該事件的更詳盡清楚的詳

情；並  

( i i )  在管理局作出該要求後的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給予該通知。 

 

2 .  《規例》第62 ( 2 )條訂明所提述的性質重要的事件，包括（但不限

於）：  

( a )  任何導致核准受託人違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條例》）、

計劃的管限規則或核准受託人獲核准為受託人所須符合的條件的

事件；及  

( b )  核准受託人在以核准受託人身分行事方面或在以該身分行事的能

力方面的任何重大改變。  

 

3 .  《條例》第1 9 K( 1 ) ( b )條訂明，電子強積金系統的系統營運者須提

供計劃管理服務，以利便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執行他們的計劃管理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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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條例》第6 H條訂明，管理局可為向核准受託人、服務提供者、

參與僱主及其僱員、自僱人士、受規管者及《條例》所涉及的其他人士提供指

導而發出指引。  

 

5 .  管理局現發出指引以：  

( a )  指明《規例》第6 2( 1 ) ( a )條不適用的性質重要的事件；  

( b )  就《規例》第62條適用的性質重要的事件提供指引；及  

( c )  就核准受託人須根據《規例》第6 2 (1 ) ( a )條向管理局報告的性質重

要的事件，列出須予報告的最低限度的資料。  

 

6 .  憑藉《強積金投資基金守則》C 1. 2及D1 .2條，《規例》第62條及

本指引亦適用於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及（如適用）其受託人。  

 

生效日期  

7 .  本修訂指引（2 02 4 年 5 月─第 4 版）由 2 0 24 年 5 月 3 日起生效，

並於同日取代於 2 017 年 3 月發出的第 3 版指引。  

 

《規例》第62(1)(a)條不適用的重要事件  

8 .  管理局所指明的《規例》第 6 2 (1 ) ( a )條不適用的性質重要的事件

載列如下：  

( a )  核准受託人或投資經理在「被動」的情況下觸犯投資限制，而該

等違規事件的成因不是他們所能控制的，例如受託人或投資經理

因一些外圍因素，如市場波動（包括匯率波動），或基金單位的認

購／贖回行動令資金流入／流出計劃，而未能遵守分散投資的規

定；或  

( b )  ( i )  系統營運者在根據《條例》第 19 K (1 ) ( b )條在其提供的計劃

管理服務的範圍內，有合理理由相信該等事件可導致核准受

託人違反《條例》或其註冊計劃的管限規則；或    

 ( i i )  《條例》第 19 I( 1 )條所提述的電子強積金系統出現系統故

障，而系統營運者有合理理由相信該等故障可影響核准受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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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執行其職責的能力，  

而系統營運者在執行計劃管理服務時得悉上述事件，並已因應管

理局行使《條例》第 6E ( 1 ) (e c )條下的職能，或遵從管理局根據《條

例》第 6 H 條發出的任何指引，向管理局匯報上述事件，而核准受

託人亦已同時被知會該匯報。為免生疑問，核准受託人仍可就系

統營運者已向管理局報告的任何該等事件（包括上文第 ( i i )項所述

的系統故障）作出匯報。核准受託人不需要向管理局匯報的事件

並不適用於當核准受託人合理地相信有關事件涉及任何涉嫌屬刑

事性質（不論是否被裁定罪名成立）的行為或活動，包括但不限

於任何不誠實或欺詐的行為、不當或違法行為。  

 

9 .  儘管核准受託人不需要根據《規例》第 62 ( 1 ) ( a )條向管理局匯報

該等事件，但他們應核實並妥善記錄相關機構／人士決定不作匯報的理據。至

於在《規例》第 62 (1 ) ( b )至 (d )條（視乎何者屬適當而定）訂明的規定，則仍

繼續適用。  

 

《規例》第 62 條適用的性質重要的事件  

1 0 .  《規例》第 6 2 (2 )條列載的性質重要的事件並非詳盡無遺。作為一

般指引，管理局亦會視以下事件為屬於《規例》第 62 條所指的性質重要的事

件：  

( a )  任何涉及與註冊計劃有關的涉嫌屬刑事性質（不論是否被裁定罪

名成立）的行為或活動而可能對計劃成員的利益有重大不利影響

的事件，包括但不限於核准受託人或服務提供者的員工作出任何

欺詐或不誠實的行為、不當或違法行為；  

( b )  由核准受託人所委任的服務提供者涉及任何清盤、無力償債，或

任何由該服務提供者的規管當局對其作出紀律或干預行動的事

件；  

( c )  由受託人管理的註冊計劃所投資的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的保險人涉

及任何清盤、無力償債，或任何由該保險人的規管當局對其作出

紀律或干預行動的事件，或該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的保險人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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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任何可能對計劃成員的利益有重大不利影響的其他變動；  

( d )  任何影響到核准受託人的控權人而可能對計劃成員的利益有重大

不利影響的事件，包括但不限於法院或其他主管當局作出命令或

決定以裁定控權人作出欺詐或不誠實的行為罪名成立；涉及控權

人的任何涉嫌屬刑事性質的行為或活動（不論是否被裁定罪名成

立）的事件；控權人被頒布清盤令或破產令；以及任何規管當局或

專業團體決定對控權人採取紀律行動；  

( e )  任何導致根據註冊計劃的相關管限規則須暫停交易或限制贖回的

事件；及  

( f )  違反根據《條例》或管理局不時發出的要求而作出的任何承諾。  

 

1 1 .  作為一般指引，管理局亦會視以下事件為《規例》第 6 2 (2 ) (b )條

所指，核准受託人在以核准受託人身分行事方面或在以該身分行事的能力方

面有重大改變的事件：  

( a )  核准受託人向按《規例》第 2 9 條所規定的須就計劃而保持的保險

提出申索；  

( b )  對核准受託人提出申索或法律索求、展開法律程序（包括仲裁法

律程序）或債權人對核准受託人行使任何權力（包括行使在任何

證券下的權力）的事件，而這些事件可能會損害核准受託人遵守

《規例》第 1 1 條所載的訂明資本充裕程度規定的能力；及  

( c )  核准受託人的營運受到干擾，例如員工流失（包括集體辭職或解

僱）及主要人事變動（例如更換負責營運、合規或客戶服務的主

管），而這些干擾可能對核准受託人行使或執行《條例》下的職能

的能力造成重大影響。  

 

1 2 .  核准受託人在決定一件事件是否屬於《規例》第 6 2 (1 )條所指的性

質重要的事件時，所作的判斷必須是人們合理地預期一名熟悉註冊計劃運作

而且審慎的受託人所作的判斷。在《規例》第 6 2 (2 )條及上文第 1 0 或 1 1 段所

列性質重要的事件皆非詳盡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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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給予管理局的書面通知內須包括的重要事件的詳情  

1 3 . 根據《規例》第 62 (1 ) ( a )條，核准受託人必須在知悉有關性質重

要的事件後三個指明工作日內，給予管理局列出該事件的詳情的書面通知。這

類性質重要的事件須由核准受託人公司的行政總裁、合規主管、營運主管、職

級相若的高層人員或董事匯報。在向管理局匯報該等事件時，核准受託人須在

書面通知內至少包括以下詳情：  

( a )  事件發生的日期及予以糾正的日期（如適用）；  

( b )  匯報事件的原因，包括但不限於《條例》、《規例》、指引或守則

內相關條文訂明的原因；   

( c )  發現事件的機構／人士及發現日期；  

( d )  核准受託人知悉事件的日期及途徑；   

( e )  受影響的計劃、成分基金或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的名稱；  

( f )  事件涉及的所有相關服務提供者的名稱；  

( g )  核准受託人或相關機構／人士在甚麼情況下發現該事件；及  

( h )  事件的簡單描述。 

倘若核准受託人在匯報事件時，未能向管理局提供若干資料詳情，則核准受託

人須於匯報後，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向管理局補充有關資料。   

 

用詞定義  

1 4 . 指引中的用詞凡在《條例》或其附屬法例已有定義，則該詞的涵

義與《條例》或其附屬法例為該詞所下的定義相同。指引如另有訂明，則作別

論。  

 

注意  

1 5 .  根據《條例》第 4 3E 條，任何人在與《條例》相關情況下給予訂

明人士 1的文件中，如作出該人明知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或罔

顧後果地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即屬犯罪。  

                                           
1 訂明人士指 (a)管理局；(b )電子強積金系統的系統營運者；(c)核准受託人；(d)有關計劃的受

託人；或 (e)核准受託人的核數師，或註冊計劃的核數師。  


